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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1)1109/14-15(02)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2015年 5月 4日的會議  

 
補充資料  

 
 
目的  
 
 於 2015 年 5 月 4 日的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

委員要求政府就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銷售監管局）的工

作，以及香港房屋協會（房協）在政府房屋政策中的角色和定位，

提供補充資料。本文件提供相關資料。  
 

銷售監管局的工作  
 
銷售監管局接獲的投訴  
 
2.   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銷售監管局接獲 119宗投訴，當

中86宗與《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條例》）有關，其餘的

33宗與《條例》無關。  
 
3.  銷售監管局對所有 86宗與《條例》有關的投訴均有進

行調查 (即佔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銷售監管局接獲的 119宗投訴的

大約百分之七十二 )。被投訴對象包括一手住宅物業的賣方、地

產代理以及地產代理公司。  
 
銷售監管局自《條例》生效後曾進行調查的個案數字  
 
4.  就銷售監管局檢視及巡查時察覺到懷疑違例的情況、

該局接獲投訴的個案，以及傳媒向該局查詢懷疑違例的情況，銷

售監管局均立案調查。銷售監管局已陸續就涉嫌違例的行為的調

查結果，提交律政司刑事檢控科考慮。律政司現正考慮有關事宜，

並會在有最後決定後，把決定告知銷售監管局。  
 
5.  銷售監管局不會對外公布已進行調查的個案數字，以

及當中已提交律政司刑事檢控科的個案數字及其百分比。這是執

法機構的慣常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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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調查的賣方或人士的名稱  
 
6.  委員詢問在銷售監管局已進行調查的投訴中，被投訴

的有關賣方的名稱。  
 
7.   正如房屋事務委員會 2015年 5月 4日的會議上就銷售監

管局的工作的文件中提及，銷售監管局不僅會就該局接獲投訴中

懷疑違例的個案進行調查，亦會就在檢視及巡查時察覺到懷疑違

例的情況以及傳媒向該局查詢懷疑違例的情況進行調查。  
 
8.  我們現向委員講解銷售監管局透過上述三種源頭進行

的調查，該局是否公開受調查的發展項目 /期數、賣方或任何人士

的名稱的立場，讓委員對有關事宜有全面的瞭解。  
 
9.  在正常情況下，政府部門不會公開涉及刑事罪行而調

查仍在進行中的個案的資料，因為恐防這樣做會對進行中的調查

造成負面影響，影響調查的公正性，以及影響政府日後在完成調

查後有可能採取的行動。  
 
10.  就一手住宅物業的銷售而言，考慮到公眾普遍支持加

強對物業買家的保障，銷售監管局一直採取務實的做法。就賣方

或任何人士涉嫌違反《條例》而有關涉嫌違例的行為可能會嚴重

影響準買家的利益的情況，銷售監管局在進行調查的同時，會顧

及在不會對進行中的調查造成負面影響，影響調查的公正性，以

及影響政府日後在完成調查後有可能採取的行動的情況下，第一

時間透過媒體提醒準買家有關情況。  
 
11.  就賣方或任何人士雖然可能未有違反《條例》，但在

進行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時，曾做出不理想及可能嚴重影響準買家

的利益的事宜的情況，銷售監管局會顧及是否會對該局可能構成

民事法律責任的情況下，第一時間透過媒體提醒準買家有關情

況。  
 
12.  截至2015年3月31日，銷售監管局已向公眾發出了13次
有關個別一手住宅發展項目 /期數的銷售事宜的提醒，令公眾注意

在購買一手住宅物業時值得考慮的事宜，俾能作出深思熟慮的決

定。在銷售監管局這13次提醒中，有10次所涉及的事宜是個別發

展項目 /期數所特有，故該局有明確地指出有關發展項目 /期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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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該10次提醒共涉及九個發展項目 /期數，所以該九個發展項

目 /期數被點名（其中兩次提醒涉及同一個發展項目 /期數）。  
 
 
13.  銷售監管局並沒有在其餘 3次提醒中提及發展項目的

名稱 /期數，原因是涉及較為普遍的事宜（例如：提醒準買家留意

在新建的住宅發展項目 /期數的一手住宅物業內日趨常見用作緩

減噪音的「固定窗戶」；提醒準買家向其地產代理弄清楚該地產

代理是代表賣方抑或準買家行事；以及提醒準買家已落成住宅物

業的示範單位不受《條例》對示範單位的要求的規管，亦不能替

代參觀已落成住宅物業）。  
 
14.  銷售監管局於上述10次提醒中，只提供發展項目 /期數

的名稱而沒有提供賣方的名稱，原因是銷售監管局認為公布發展

項目 /期數的名稱已能達到提醒準買家注意該發展項目 /期數的事

宜的目的。  
 
15. 有鑑於委員建議銷售監管局除了提供發展項目 /期數的

名稱外，亦應同時提供賣方的名稱，銷售監管局在日後就個別發

展項目 /期數向準買家發出提醒時，會同時提供發展項目 /期數的

名稱及賣方的名稱。事實上，《條例》規定在發展項目 /期數的售

樓說明書內，須列出賣方的名稱，以及若賣方屬於一個法團則須

列出其每間控權公司的名稱。而發展項目 /期數的售樓說明書，在

發展項目 /期數銷售時已向公眾提供。  
 
16.  不過，銷售監管局認為，除上文第 10及 11段所述的情

況外，該局不適宜公開每一個該局正進行調查的個案所涉及的發

展項目 /期數、賣方或人士的名稱。當有賣方或任何人士在《條例》

下被檢控時，司法機構會發出每日審訊案件表，列出辯方的名稱

及有關違例事宜的資料，讓公眾人士閱覽。  
 
房協在政府房屋政策中的角色和定位  
 
17. 因應房屋供應偏緊的情況，政府一直積極探討透過包

括房協在內的不同機構，增加資助房屋的供應。2013年《施政報

告》中，政府邀請房協在沙田和沙頭角分別發展資助出售房屋和

出租公屋。此外，在2015年《施政報告》中，政府亦宣布已選定

兩幅分別位於將軍澳和屯門的土地，交予房協發展資助出售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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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政府以優惠地價，通過私人合約方式批租土地予房協

發展資助房屋。因應不同房屋發展項目的性質，政府會在相關批

地文件中列明特定的條款或要求，以確保項目按計劃完成。舉例

來說，資助出售房屋的批地條款會訂明，房協只可出售有關住宅

單位予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批准的買家類別。  
 
19.  房協是一個獨立運作、財政自主及自負盈虧的非牟利

機構。就為香港市民提供可負擔的房屋和相關的服務而言，房協

一直是政府的緊密合作夥伴。於2014年12月發表的《長遠房屋策

略》中，政府亦再次肯定有關角色。政府無意直接介入房協的內

部運作，有關做法亦不適宜。  
 
 
 
運輸及房屋局  
2015 年 7 月  


